
大连理工大学-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

张大煜学院共建协议 

为了面向国家需求和学科前沿,优化化学学科结构，凝练学科发展

方向，突出学科建设重点，创新学科组织模式，进一步提升化学学科

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,发挥大连理工大学教育资源优势和中国科

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学科优势、人才优势，经大连理工大学和

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友好协商，双方共同建设具有相对独

立物理空间、行政架构和特区机制的“张大煜学院”，统筹推进一流化

学学科建设。具体协议如下： 

一、建设方式 

第一条 “张大煜学院”主要开展化学学科的特色专业建设和高水

平学科建设。利用双方学科特色和资源优势，共同建设无机化学学科、

物理化学学科、有机化学学科和分析化学学科。结合大连理工大学的

学科特点，发展化学生物学和高分子化学 2 个交叉学科，推进“4+2”

化学学科建设发展。 

第二条 双方各出资 5 千万，5 年内执行完毕。 

二、人员聘用及管理 

第三条 “张大煜学院”的聘任人员采用 PI 制；通过聘用双方单

位已有教学与科研人员和全球招聘的方式进行团队建设。 

第四条 聘用双方单位教学与科研人员开展工作，参照协同创新中

心的人才共享机制，进行目标考核，所聘人员的工资待遇由其人事关

系所在单位发放；“张大煜学院”根据受聘人实际工作时间以及发挥

的作用为其发放适当的绩效津贴。具体工作内容、考核指标、津贴指

标、绩效待遇，经双方商定后与受聘人以合同方式订立。 

第五条 面向具有良好科研素质和创新能力的青年人才进行全球

招聘；聘任人员的待遇和薪资等参照大连理工大学特区机制进行统一

管理。“张大煜学院”根据受聘人实际工作时间以及发挥的作用为其

发放适当的绩效津贴。具体工作内容、考核指标、津贴指标、绩效待



遇，经双方商定后与受聘人以合同方式订立。 

第六条 双方相关教学和科研人员在合作期间取得的教学和科研

成果均属职务成果，发表的有关论文、著作同时标署双方单位名称，

大连理工大学为实际完成单位时，第一署名单位为“大连理工大学”，

第二署名单位为“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”；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为实

际完成单位时，第一署名单位为“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”，第二署名

单位为“大连理工大学”。 

三、学生培养 

第七条 大连理工大学将依照教育部相关政策打通本科、硕士和博

士研究生的培养界限，建立 8 年制的创新人才培养新机制。“张大煜

学院”每年拟招收本科生 60 人，双方按照对等原则分配学生名额。 

四、合作联系机制 

第八条 成立由双方主要领导和职能部门组成的“张大煜学院”管

理委员会，下设管理领导小组与管理办公室，统一协调“张大煜学院”

的人员聘任、经费使用、学科与平台共建共享以及创新人才培养等工

作。 

第九条 “张大煜学院”通过管理委员会聘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

物理研究所一位院士为学院院长，设立执行院长 1 名，副院长 2 名。

设置学院办公室，协助与配合院长统筹学院的日常管理工作。 

第十条 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在“张大煜学院”运行期内长

期有效，未尽事宜由管理委员会协商解决。 

第十一条 以上条例具体执行详见实施细则。 

第十二条本协议一式四份，双方各执两份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 

 


